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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

件等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授予學位有關事項，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校各所、系、科學位學程訂定學位之授予要件，應考量各級學位所應

具備核心能力、專業素養及需通過之各類考核項目，訂定應修課程與學

分數及其他畢業條件。 

第四條 本校授予各類學位分副學士、學士及碩士三級，於畢業生畢業時分別授

予學位，並頒給學位證書。 

一、 修讀副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各該科應修之必修及

選修科目及學分數(含實習課程)，成績及格，並符合各科所訂畢業

條件者，由本校依有關規定授予副學士學位，發給副學士學位證書。 

二、 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各該系應修之必修及選

修科目及學分數(含實習課程)，成績及格，並符合各系所訂畢業條

件者，由本校依有關規定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三、 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依規定參加

學位論文考試，及格者授予碩士學位，頒發碩士學位證書。 

第五條 本校授予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之程序與原則，依下列辦理： 

一、 學位名稱應依各所、系、科之特色、課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

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且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訂定中、英文學位

名稱。 



二、 參考教育部公告之「大學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專班授予學位中、

英文名稱參考手冊」檢核各所、系、科之學位名稱。 

三、 各所、系、科授予名稱，經系（所、科）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連同會議紀錄、科目總表與「各系（所）新訂暨變更授予學位中、

英文名稱一覽表」，提請教務會議審議核定後公告實施。 

四、 考量學生權益，各系（所、科）授予學位名稱變更或經教育部核准

調整各系（所、科）名稱擬變更授予學位名稱，應檢附與學生溝通

說明之紀錄及配套措施，提請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各系因名稱變

更，其學位證書應註記舊系名。其進修部學士班，學位證書得不予

加註進修部字樣。 

第六條 本校學位證書內容應包括學位名稱、證書字號、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

及所、系、科學位畢業年月；申請補發證明書者，應包括補發證明書日

期。另如符合本校輔系及雙主修畢業資格者，加註修讀之系名稱。 

第七條 本校研究生須符合各系所之修業辦法、畢業門檻等相關規定，符合畢業

條件並提出論文，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應用科技類碩士班學生，其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 

第八條 本校對於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學位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舞弊

情事，經調查屬實者，予以撤銷，並追繳及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院校及相關機構，其有違反其他法

令者，並另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